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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者來函

保衛本院的學術自由與公共參與

1947年，任職於本院史語所的傅斯年所長寫了篇〈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〉針砭時政；2012年，本院

法律所的黃國昌副研究員憂心旺中併購案所導致的言論集中化，以行動提醒國人注意，甚至獲得遠在國外，一向

關心言論自由的余英時院士聲援。時移境遷，但本院研究人員參與公共論題之熱忱則始終如一。

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，本是公民社會的常態，並非知識人的特權。本院研究人員本其專業知識，提出建言，

亦只是我們走出象牙塔，服務社會，以略盡學者之本分。本院研究人員不屈從於商業利益或政治勢力，提供發人

深省的事實或意見，正是公民社會最可貴的資產；也是本院研究人員不負納稅人所託，奉獻給社會的回饋。

不幸的是，民主化後的臺灣，言論自由雖不再面臨集權統治的打殺；卻面臨政府、政客與財團等不同勢力的

結合，透過立法濫權、行政監控，甚至司法箝制，高壓限縮言論空間與自由。原本學者與立委討論公共事務，雙

方大可理性辯論，並接受公評。殊料蔡正元立委利用在立法院質詢時跑場，誣衊黃國昌副研究員的人格；並以刪

減法律所預算相脅，逼他噤聲。此實開立委濫用言論免責權，護航財團，侵害言論與學術自由之惡例。令人擔心

此例一開，將摧折未來本院研究人員的公共參與和言論自由；也極易誤導視聽，認為本院對箝制攸關知識份子精

神所繫的謬論並未積極回應。

我們以為本院同仁秉持獨立思想與批判精神，無畏壓力，參與公共事務，以盡公民與學者之微力，此乃本院

的殊榮。我們亦深知院長對此一向支持，但我們更期盼翁院長以本院最高行政首長與臺灣學界領袖的身份，公開

表明本院的立場與態度，確保研究人員參與公共議題討論的權利，保障本院的學術獨立與言論自由。我們深信翁

院長抵拒外力的不當要脅與護衛研究人員公共參與的責任、義務與權利，必將獲得全院同仁乃至全國知識界的支

持與肯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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